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號

原      告  羅世榮  

被      告  林光華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確認被告即褒

忠亭管理委員會主席林光華於執行「113年褒忠亭祭典區及

施主代表」推選事務，擔任主席職務時，其失職及違法認定

原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推選書」為無效之推選書；

嗣經本院就其起訴對象及訴訟標的為何行使闡明權，原告主

張其係以林光華個人為被告，並更正聲明為：確認原告為11

3年度褒忠亭湖口祭典區當選代表人（見本院卷第65頁）；1

13年7月17日再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

同）108,000元（見本院卷第117頁）。其變更前、後均係本

於同一113年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之基礎事實，揆

諸前揭規定，其訴之變更與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3年以前具義民廟董事身分，且依據褒

忠亭管理委員會民國（下同）112年11月27日修訂之「褒忠

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約」參與並合法推選之113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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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區爐主，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詎被告林光華以原

告推選書應該使用A2紙張，用A4紙張不合規定否定原告為湖

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

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而盧朝杭推選書只有推

選書人：公號陳四昌代表人陳柏維、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

杭、公號周三和代表人周碩彥、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

公號戴十和代表人戴國慶、公號范國茂代表人范國基等6

人、但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聲明撤簽，且推選書最末欄

湖口祭典區總爐主公號張六和代表人張華堂只有簽名沒有蓋

章。種種情事明顯意圖損害原告利益，被告違反經驗法則之

違法認定，已侵害原告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

代表」身分權益。原告受此不法侵害，精神上受羅姓湖口鄉

親譏諷不能保有二百多年羅家對義民爺的祭祀傳承而深受打

擊，同時也損失包括擔任褒忠亭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省

新竹縣褒忠亭及財團法人褒忠亭義民中學董監事出席費用1

8,000元（3,000元×6次理監事會議）、上述兩財團提供祭典

區服務費9,000元（1,500元×6個月）及精神撫慰金81,000

元，合計金額108,000元。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損害。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108,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提出之原證二「推選書」及原證四之書面真

偽不明，且上開推選書其中周碩彥、黃宗衛二人已撤簽，只

剩五人；而盧朝杭之推選書為六人，故盧朝杭之推選書為有

效。又原告指稱被告違反「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

約」等，然並未舉證證明，難信為真實。原告無非係因其未

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依其個人主觀之臆

測係被告之行為侵害其權益，並因此受有情感上傷害等，然

原告之主張皆欠缺相當因果關係及法律依據。又原告並非褒

忠亭管理委員會之委員，其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服務

費、精神慰撫金等，均屬無據。且所謂出席費、服務費係取

決於有出席權人是否出席、實際提供服務與否，並非所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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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亦無法填補。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原告受有損害，

至多僅屬於純粹經濟上損失或期待利益未取得，被告之行為

顯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自不負

損害賠償責任，至於精神慰撫金，原告主張其受人譏笑而精

神受損云云，然與人格法益受侵害仍有異同，非有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184條關

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

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

利以外之利益，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

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

損害之目的。又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

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

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

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

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

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50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類

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

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於加損害於他

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倘行為人就其行為將生

加損害於他人之結果，並無認識或預見而執意為之，自無故

意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99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否定其為湖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

盧朝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侵害其當選「113年

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權益，致其受有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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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等損害云云。惟前開出席費、服務費繫於當選委員後

始得具有請領資格，屬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所指「權利」遭受侵害，原告自無從依此規定而

為請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被告前開認定推選書行為有何以

　　故意悖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據此，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其出席費用18,000元、服務費9,000元，尚屬無據。

　⑵次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

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

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

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即指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

尊重，侵害與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上一般

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本件依原告所為主張，其縱因被告之

認定行為而未能當選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於原告

之主觀或有挫敗之感受，惟客觀上對於原告於社會上之評價

　　及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並未生有任何影響，對

原告自不生損害賠償之問題，是其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

服務費及精神撫慰金合計108,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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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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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3年以前具義民廟董事身分，且依據褒忠亭管理委員會民國（下同）112年11月27日修訂之「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約」參與並合法推選之113年祭典區爐主，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詎被告林光華以原告推選書應該使用A2紙張，用A4紙張不合規定否定原告為湖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而盧朝杭推選書只有推選書人：公號陳四昌代表人陳柏維、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杭、公號周三和代表人周碩彥、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公號戴十和代表人戴國慶、公號范國茂代表人范國基等6人、但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聲明撤簽，且推選書最末欄湖口祭典區總爐主公號張六和代表人張華堂只有簽名沒有蓋章。種種情事明顯意圖損害原告利益，被告違反經驗法則之違法認定，已侵害原告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權益。原告受此不法侵害，精神上受羅姓湖口鄉親譏諷不能保有二百多年羅家對義民爺的祭祀傳承而深受打擊，同時也損失包括擔任褒忠亭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褒忠亭及財團法人褒忠亭義民中學董監事出席費用18,000元（3,000元×6次理監事會議）、上述兩財團提供祭典區服務費9,000元（1,500元×6個月）及精神撫慰金81,000元，合計金額108,000元。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8,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提出之原證二「推選書」及原證四之書面真偽不明，且上開推選書其中周碩彥、黃宗衛二人已撤簽，只剩五人；而盧朝杭之推選書為六人，故盧朝杭之推選書為有效。又原告指稱被告違反「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約」等，然並未舉證證明，難信為真實。原告無非係因其未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依其個人主觀之臆測係被告之行為侵害其權益，並因此受有情感上傷害等，然原告之主張皆欠缺相當因果關係及法律依據。又原告並非褒忠亭管理委員會之委員，其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服務費、精神慰撫金等，均屬無據。且所謂出席費、服務費係取決於有出席權人是否出席、實際提供服務與否，並非所受損害，亦無法填補。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原告受有損害，至多僅屬於純粹經濟上損失或期待利益未取得，被告之行為顯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精神慰撫金，原告主張其受人譏笑而精神受損云云，然與人格法益受侵害仍有異同，非有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又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5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於加損害於他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倘行為人就其行為將生加損害於他人之結果，並無認識或預見而執意為之，自無故意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否定其為湖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盧朝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侵害其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權益，致其受有出席費、服務費等損害云云。惟前開出席費、服務費繫於當選委員後始得具有請領資格，屬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指「權利」遭受侵害，原告自無從依此規定而為請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被告前開認定推選書行為有何以
　　故意悖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據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用18,000元、服務費9,000元，尚屬無據。
　⑵次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即指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侵害與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上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本件依原告所為主張，其縱因被告之認定行為而未能當選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於原告之主觀或有挫敗之感受，惟客觀上對於原告於社會上之評價
　　及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並未生有任何影響，對原告自不生損害賠償之問題，是其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服務費及精神撫慰金合計108,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號
原      告  羅世榮  
被      告  林光華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確認被告即褒
    忠亭管理委員會主席林光華於執行「113年褒忠亭祭典區及
    施主代表」推選事務，擔任主席職務時，其失職及違法認定
    原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推選書」為無效之推選書；
    嗣經本院就其起訴對象及訴訟標的為何行使闡明權，原告主
    張其係以林光華個人為被告，並更正聲明為：確認原告為11
    3年度褒忠亭湖口祭典區當選代表人（見本院卷第65頁）；1
    13年7月17日再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
    同）108,000元（見本院卷第117頁）。其變更前、後均係本
    於同一113年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之基礎事實，揆
    諸前揭規定，其訴之變更與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3年以前具義民廟董事身分，且依據褒
    忠亭管理委員會民國（下同）112年11月27日修訂之「褒忠
    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約」參與並合法推選之113年祭
    典區爐主，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詎被告林光華以原
    告推選書應該使用A2紙張，用A4紙張不合規定否定原告為湖
    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
    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而盧朝杭推選書只有推
    選書人：公號陳四昌代表人陳柏維、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
    杭、公號周三和代表人周碩彥、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
    公號戴十和代表人戴國慶、公號范國茂代表人范國基等6人
    、但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聲明撤簽，且推選書最末欄湖
    口祭典區總爐主公號張六和代表人張華堂只有簽名沒有蓋章
    。種種情事明顯意圖損害原告利益，被告違反經驗法則之違
    法認定，已侵害原告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
    表」身分權益。原告受此不法侵害，精神上受羅姓湖口鄉親
    譏諷不能保有二百多年羅家對義民爺的祭祀傳承而深受打擊
    ，同時也損失包括擔任褒忠亭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省新
    竹縣褒忠亭及財團法人褒忠亭義民中學董監事出席費用18,0
    00元（3,000元×6次理監事會議）、上述兩財團提供祭典區
    服務費9,000元（1,500元×6個月）及精神撫慰金81,000元，
    合計金額108,000元。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108,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提出之原證二「推選書」及原證四之書面真
    偽不明，且上開推選書其中周碩彥、黃宗衛二人已撤簽，只
    剩五人；而盧朝杭之推選書為六人，故盧朝杭之推選書為有
    效。又原告指稱被告違反「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
    約」等，然並未舉證證明，難信為真實。原告無非係因其未
    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依其個人主觀之臆
    測係被告之行為侵害其權益，並因此受有情感上傷害等，然
    原告之主張皆欠缺相當因果關係及法律依據。又原告並非褒
    忠亭管理委員會之委員，其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服務費
    、精神慰撫金等，均屬無據。且所謂出席費、服務費係取決
    於有出席權人是否出席、實際提供服務與否，並非所受損害
    ，亦無法填補。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原告受有損害，至
    多僅屬於純粹經濟上損失或期待利益未取得，被告之行為顯
    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自不負損
    害賠償責任，至於精神慰撫金，原告主張其受人譏笑而精神
    受損云云，然與人格法益受侵害仍有異同，非有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184條關於
    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
    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
    以外之利益，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
    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
    害之目的。又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
    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
    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
    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
    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
    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50號判
    決意旨參照）。再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類型之
    構成要件，須行為人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
    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於加損害於他人，須
    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倘行為人就其行為將生加損害
    於他人之結果，並無認識或預見而執意為之，自無故意可言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
　⑴原告主張被告否定其為湖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
    盧朝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侵害其當選「113年
    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權益，致其受有出席費、
    服務費等損害云云。惟前開出席費、服務費繫於當選委員後
    始得具有請領資格，屬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所指「權利」遭受侵害，原告自無從依此規定而
    為請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被告前開認定推選書行為有何以
　　故意悖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據此，原告請求被
    告賠償其出席費用18,000元、服務費9,000元，尚屬無據。
　⑵次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
    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
    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名
    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即指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
    重，侵害與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上一般人
    之評價客觀判斷之，本件依原告所為主張，其縱因被告之認
    定行為而未能當選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於原告之
    主觀或有挫敗之感受，惟客觀上對於原告於社會上之評價
　　及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並未生有任何影響，對
    原告自不生損害賠償之問題，是其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
    服務費及精神撫慰金合計108,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6號
原      告  羅世榮  
被      告  林光華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確認被告即褒忠亭管理委員會主席林光華於執行「113年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推選事務，擔任主席職務時，其失職及違法認定原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推選書」為無效之推選書；嗣經本院就其起訴對象及訴訟標的為何行使闡明權，原告主張其係以林光華個人為被告，並更正聲明為：確認原告為113年度褒忠亭湖口祭典區當選代表人（見本院卷第65頁）；113年7月17日再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108,000元（見本院卷第117頁）。其變更前、後均係本於同一113年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之基礎事實，揆諸前揭規定，其訴之變更與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3年以前具義民廟董事身分，且依據褒忠亭管理委員會民國（下同）112年11月27日修訂之「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約」參與並合法推選之113年祭典區爐主，及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詎被告林光華以原告推選書應該使用A2紙張，用A4紙張不合規定否定原告為湖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而盧朝杭推選書只有推選書人：公號陳四昌代表人陳柏維、公號盧電光代表人盧朝杭、公號周三和代表人周碩彥、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公號戴十和代表人戴國慶、公號范國茂代表人范國基等6人、但公號范八茂代表人范並源聲明撤簽，且推選書最末欄湖口祭典區總爐主公號張六和代表人張華堂只有簽名沒有蓋章。種種情事明顯意圖損害原告利益，被告違反經驗法則之違法認定，已侵害原告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權益。原告受此不法侵害，精神上受羅姓湖口鄉親譏諷不能保有二百多年羅家對義民爺的祭祀傳承而深受打擊，同時也損失包括擔任褒忠亭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縣褒忠亭及財團法人褒忠亭義民中學董監事出席費用18,000元（3,000元×6次理監事會議）、上述兩財團提供祭典區服務費9,000元（1,500元×6個月）及精神撫慰金81,000元，合計金額108,000元。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原告所受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8,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提出之原證二「推選書」及原證四之書面真偽不明，且上開推選書其中周碩彥、黃宗衛二人已撤簽，只剩五人；而盧朝杭之推選書為六人，故盧朝杭之推選書為有效。又原告指稱被告違反「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選舉規約」等，然並未舉證證明，難信為真實。原告無非係因其未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依其個人主觀之臆測係被告之行為侵害其權益，並因此受有情感上傷害等，然原告之主張皆欠缺相當因果關係及法律依據。又原告並非褒忠亭管理委員會之委員，其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服務費、精神慰撫金等，均屬無據。且所謂出席費、服務費係取決於有出席權人是否出席、實際提供服務與否，並非所受損害，亦無法填補。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原告受有損害，至多僅屬於純粹經濟上損失或期待利益未取得，被告之行為顯無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精神慰撫金，原告主張其受人譏笑而精神受損云云，然與人格法益受侵害仍有異同，非有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又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5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類型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為方法、手段，以達加損害於他人之目的。即行為人對於加損害於他人，須有主觀上之故意，始足當之。倘行為人就其行為將生加損害於他人之結果，並無認識或預見而執意為之，自無故意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否定其為湖口祭典區代表人資格，並獨斷認定盧朝杭為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人，侵害其當選「113年度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權益，致其受有出席費、服務費等損害云云。惟前開出席費、服務費繫於當選委員後始得具有請領資格，屬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指「權利」遭受侵害，原告自無從依此規定而為請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被告前開認定推選書行為有何以
　　故意悖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據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用18,000元、服務費9,000元，尚屬無據。
　⑵次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9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即指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侵害與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應就社會上一般人之評價客觀判斷之，本件依原告所為主張，其縱因被告之認定行為而未能當選褒忠亭祭典區及施主代表身分，於原告之主觀或有挫敗之感受，惟客觀上對於原告於社會上之評價
　　及其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並未生有任何影響，對原告自不生損害賠償之問題，是其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出席費、服務費及精神撫慰金合計108,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